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6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～
「大理之美」親子攝影比賽活動簡章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6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實施計畫。
二、目的：
(一)結合60週年校慶辦理親師生攝影作品展，徵集校園美麗景色，留下美好回憶。
(二)藉由親子共同參與，增進親子互動機會，以藝術推廣途徑落實親職教育。
(三)鼓勵學生嘗試多元創作方式，透過攝影鏡頭捕捉美景，提升學生美感經驗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(一)主辦單位：本校教務處。
(二)協辦單位：本校家長會。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在校學生（含幼稚園）及校友，與其家長或親屬之共同作品（每件作品作者至多3人）。
五、參加方式：採自由參加方式，鼓勵親子共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活動日期：即日起至10月30日(五)16：00前。
七、作品主題：以「大理之美」為主題，可含人物、校園內的建築、活動、環境設施等。
八、作品規格：
(一)限本人之創作，一次拍攝完成，不得人工加色、改色、劃線、裁切、接圖、翻拍、去線、格放、留邊、護貝、裝錶，不得以任何影像軟體做修改與合成。
(二)作品均須繳交jpg電子檔，品質須在六百萬畫素以上，不得以人工後製方式加大檔案。
(三)每件作品均須附上100字以內之文字說明。
九、收件方式：可自行上傳至活動網站http://slink.mail.tlps.tp.edu.tw/takepic。
十、評選辦法：依主題內容(30%)、意境表達(25%)、光線構圖(25%)和攝影技巧(20%)等層面進行評審。
十一、獎勵方式：
(一)特優：叁名，獎狀乙幀及禮券500元。
(二)優等：陸名，獎狀乙幀及禮券300元。
(三)佳作：若干(由評審委員視作品酌予增減)，獎狀乙幀及禮券100元。
(四)參賽獎：由未得獎之參賽者中抽出若干名，可獲得紀念品乙份。
十二、附則：
(一)優選作品獲獎者不得重複，徵選作品未達評選標準者，獎項得從缺。
(二)獲選作品如有冒偽身分、抄襲、拷貝等情事，經查證屬實，一律取消資格，獎位不遞補。已領取獎項者，主辦單位有權追回原獎項之獎品。其違反著作權等法令部分，概由參選者負一切法律責任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，但另外涉及詐欺等民事、刑事時主辦單位有權追究。
(三)獲選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不需另行簽定著作財產權使用同意書。主辦單位可逕行使用於教學、網路展示、宣傳、發表、出版、佈置、展覽、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，不另給酬，但主辦單位同意獲選人以複製方式保留得獎作品。
(四)凡參選與獎勵辦法悉依主辦單位之規定，經投稿之參選者，即視同同意主辦單位實施計畫之所有規定及願意配合活動辦理，主辦單位保留對本活動及獎項內容修改之權利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另行補充，請密切注意大理國小網頁公告。
